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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购500斤“问题大米”，能否“退一赔十”？

本报讯 3月13日下午，
第四届“政企同心‘药’你健
康”回收家庭过期药品公益
活动，在九州大药房新体中
心店启动。记者现场获悉，3
月15日至21日，市民朋友们
把过期药送到指定药店（具
体门店信息请扫二维码查
看），最高可兑换25元的无
门槛优惠券。

“政企同心‘药’你健康”
公益活动由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主办，
无锡九州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承办。自2023年开展以来，
该活动已吸引近3万人次参

与，回收过期药品近4万份，
九州大药房累计兑券补贴额
达20万元。

本届活动在往届的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了覆盖面，参
与门店从第一届的 61家增
至 178 家。活动期间（3 月
15日至21日），市民把家中
过期药品送至九州大药房指
定门店，可根据药品数量，兑
换 5 元至 25 元不等的优惠
券，该券可用于购买店内食
品、药品等商品。九州大药
房各定点门店将对回收的过
期药品进行专项管理和登
记，集中交由无锡市城市管

理局指定的专业机构进行无
害化销毁。同时，参与门店
将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向广
大市民科普安全用药、正确
处理过期药等知识。

近两年，全市平均每年处
置过期药品约2吨，在有害垃
圾处置总量中的占比有所增
长，市民科学、规范处置过期
药品的意识逐步增强。但过
期药品回收工作仍任重道远，
需要更多市民养成科学合理
用药、备药的习惯，从源头上
减少过期药的出现，避免出现
药品浪费等问题。

（刘娟/文、摄）

2023年 1月2日，孙某通过某公
司的淘宝直播间购买了被宣传为“缅
甸天然A货翡翠”的原石，累计支付货
款3.5万余元。切割前，该公司客服向
孙某发送了原石购买声明，明确告知
保证出售的原石均为缅甸翡翠正品原
石，强调翡翠原石内部成分具有不可
预见性，且一经切割等处理，将因影响
商品完整性和二次销售而不支持退换
货。

孙某阅读上述声明后，明确回复
“确认切”，授权商家切割。随后，某
公司将原石切割视频发送给孙某，并
将切割后的原石发货。孙某收到后
发现结果不尽如人意，认为某公司无
证据证明原石来源和产地为缅甸，其
购买、切割、发货的原石可能存在不
一致，某公司存在欺诈，遂向新吴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某公司返还
剩余货款 1.98 万元并赔偿 3倍价款
5.94万元。

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某公司在销
售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成为双
方的争议焦点。对此，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翡翠原石交易俗称“赌石”，其特
质在于内部品质在切割前具有极强的
不确定性，交易风险显著高于普通商
品，买受人参与此类交易，理应承担更
高的审慎注意义务。本案中，某公司
在切割前已通过书面声明方式，对交
易的高风险及切割后不退换的规则进
行了明确告知，孙某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知晓风险后仍主动确认
切割，应视为接受该交易规则并自担
风险。同时，某公司提供了货物报关
单等证据以说明进货渠道。孙某主张
该公司存在产地虚假及“货不对板”的
欺诈行为，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
证明。

综上，法院认定孙某的诉讼请
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驳回
了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对于该判
决，孙某不服，提起上诉。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记者 刘娟）

3月15日至21日——

在这178家药店，过期药可换优惠券

明天是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昨天，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
2025年全市法院消费者权益保
护审判工作和典型案例。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消费领
域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消费者
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消费纠纷
案件数量及涉案标的总金额总体
呈现上升趋势。2025年，全市法

院新收消费纠纷案件2356件，同
比上升30.67%，审结2323件，同
比上升35.14%，涉案标的总金额
2.65亿元，同比上升71.86%，案
由主要为买卖合同纠纷、服务合
同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等。

通过案件梳理分析发现，当
前的消费纠纷案件主要呈现涉及
领域广、预付式消费易引发群体
性消费纠纷、主张惩罚性赔偿的

案件逐年增多、消费公益诉讼司
法实践领域进一步拓展等特点。
对此，无锡法院实施了多项举措，
切实提高了消费纠纷化解效率，
及时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及
食品、美容服务、数码产品、工艺
品等消费领域，涵盖预付式消费、
直播间购物等消费模式及消费场
景，现择其中3起案例刊发。

2021年 7月 20日，冯某某
花费1.29万元从某公司无锡门
店购买了100盒（共500斤）“富
硒米”。约20天后，其以该大米
涉嫌违法为由，向新吴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举报。该局经调查
查明，某公司销售的“富硒米”
外包装上标注的保质期（12个
月），与执行标准中载明的保质
期（3个月）不一致，且该食品最
小销售单元外包装上没有标注
生产日期，在最内层包装上标
注的保质期至 2021 年 1 月 13
日，按该保质期计算，该批大米
在销售给冯某某时已超过保质
期。同时，该公司未完全履行
进货查验义务，未建立食品进
货查验记录制度。鉴于其上述

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该局依法
对其作出处罚。

随后，冯某某诉至新吴区人
民法院，要求经营者、生产者就
其所购 100盒“富硒米”，承担

“退一赔十”的赔偿责任。
新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明，某公司明知其销售的大米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且相关事实
亦被市场监管部门查明并处
罚。同时查明，冯某某在无锡购
买案涉大米前后的一段时间内，
在该公司苏州门店购买同样“富
硒米”2盒，并就案涉“富硒米”向
无锡、淮安、镇江等地市场监督
管理局举报。在这种情形下，冯
某某主张“退一赔十”的惩罚性

赔偿的诉讼请求是否合理，成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

对此，法院认为，本案中，
即便冯某某系知假买假，在其
合理生活需求范围内主张“退
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
求，可予支持，超过部分，不予
支持。根据冯某某家庭人口情
况，冯某某一次性购买500斤大
米超出了其合理的生活消费范
围，法院酌定以10斤为基础，判
令某公司向冯某某退还全部货
款 1.29 万元，并支付惩罚性赔
偿2580元，驳回冯某某的其他
诉讼请求。对此，冯某某不服，
提起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2024年12月初，王某在梁
溪区某纹绣店（系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为张某）支付680元，接
受了在眼周使用产品为“多肽细
胞保存液”的美容服务。数日
后，王某眼睛出现视力模糊、肿
胀等不适症状，王某随即将该症
状告知张某，张某回复“没事
的”，并让王某通过热敷等方式
缓解症状。

此后，王某身体不适症状加
重，辗转数家医院诊治。最终，
经上海某医院检查，王某被诊断

为“肌无力，肉毒中毒”。王某遂
向梁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令张某等返还美容服务费
680元并赔偿3倍服务费，另赔
偿其医疗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
3.6万余元。

事发后，梁溪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某纹绣店展开调查，并查
明张某为王某使用的“多肽细胞
保存液”化妆品，系其从一位微信
联系人（已无法取得联系）处购
得，购买时，未查验供货者的市场
主体登记证明、化妆品注册或者

备案情况、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
明。该局依法对张某所经营门店
作出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

梁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本案中，相关证据证明，张某
未尽到查验义务，为消费者提供
的产品来源不明、无法确认为合
格产品，其行为构成欺诈。同时，
医院的诊断书等证据证明，王某
主张的损害后果与其在梁溪区某
纹绣店接受的美容产品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据此，法院依法支持
了王某的上述诉讼请求。

涉及预付式消费、直播间购物等消费模式及场景

无锡法院公布一批消费纠纷典型案例

美容不成反“中毒”，医药费等损失谁承担？

对“赌石”不满意
买家要求退赔合理吗？


